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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目前規劃二個學程（組），分別是工業工程組（簡稱工工組）、健康

與醫療系統管理組（簡稱醫管組）。畢業學分說明如附表一。 

二、 本系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依其入學之學程（組）必須修完本專班（IEM）基礎必修及專業

必修等各項課程。詳細內容請參照『本系碩士班在職專班必選修課程圖』之說明（如

附表二）。 

三、 本專班研究生必須在第一學年下學期開學前，將選定之論文指導老師姓名送交系主任。 

四、 欲申請外系或兼任教授為論文共同指導教授，必須由本系指導教授向系主任提出申請，

通過後始能生效。 

五、 本系老師每年所能指導學生（含雙主修）上限 6 名。 

六、 本專班畢業論文四學分，於口試通過，並完成論文修正後始得畢業。依「國立清華大

學碩士學位考試細則」，碩士生舉辦學位考試時，應檢具「論文相似度報告」，以供考

試委員學位考試時參考。 

七、 本專班修業年限為一年至四年，但得延長修業年限一年。 

八、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行，修正時亦同。 

附註：本辦法適用於 109 學年度後（含）入學研究生。 

 



【附表一】本系碩士班在職專班畢業學分說明 

組別 基礎必修 專業必修 選修 
學術研究倫理

教育課程 
論文 

工業工程組 6 12 12 0 4 

健康與醫療 
系統管理組 

3 9 18 0 4 

依「國立清華大學學術研究倫理教育課程實施要點」須於入學第一學年結束前修習該課程，該課程採網路教學方

式實施，為 0 學分之必修課程。未完成該課程之學生，不得申請學位考試。 

【附表二】本系碩士班在職專班必選修課程圖 

學程（組） 工業工程組 學程（組） 健康與醫療系統管理組 

基礎必修註 1 
（6 學分） 

作業研究與應用 
機率與統計應用 

基礎必修註 1

（3 學分）
機率與統計應用 

專業必修 
（12 學分） 

人因工程應用 

安全衛生管理 

創新研發管理 

生產與營運管理 

供應鏈管理 

全面品質管理 

6 門課任選 4
門課修習 

專業必修 
（9 學分）

安全衛生管理 

決策分析 

健康醫療系統之人因工程 

健康與醫療系統管理專題 

4 門課任

選 3 門

課修習 

【選修】 
 工業工程組（12 學分）：工業工程組（12 學分）：得從前款專業必修課程、本系所開授之一般研究所課

程或科管院 MBA/EMBA 課程中任選 4 門。 
 健康與醫療系統管理組（18 學分）：得從前款基礎必修課程、專業必修課程、本系所開授之一般研究所

課程或科管院 MBA/EMBA 課程中任選 6 門。 

工業工程組 
建議選修 

‧ 決策分析 
‧ 健康醫療系統之人因工程 
‧ 健康與醫療系統管理專題 
‧ 行銷管理 
‧ 服務系統創新設計 
‧ 創新科技與資訊 
‧ 資料分析在健康醫療系統之應

用 
‧ 工管實務與案例 

健康與醫療 
系統管理組 
建議選修 

‧ 作業研究與應

用 
‧ 人因工程應用 
‧ 創新研發管理 
‧ 生產與營運管

理 
‧ 供應鏈管理 

‧ 全面品質管理 
‧ 行銷管理 
‧ 服務創新設計 
‧ 創新科技與資訊 
‧ 資料分析在健康

醫療系統之應用 
‧ 工管實務與案例 

一般研究所課程 
‧ 組合優化論 
‧ 模糊理論與應用 
‧ 隨機最佳化 
‧ 計算方法設計與分析 
‧ 整數規劃與網路分析 
‧ 模擬分析 
‧ 可靠度工程 
‧ 綠產品生命週期評估 
‧ 風險分析 
‧ 柔性演算 
‧ 非線性規劃 

‧ 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 
‧ 專利分析與智財管理 
‧ 知識工程 
‧ 大數據分析與資料挖礦 
‧ 品質工程 
‧ 精實管理 
‧ 人工智慧之數據智能化解析

‧ 人因工程測試與評估 
‧ 人機系統設計 
‧ 工作生理學 
‧ 周全設計 
‧ 協同產品開發 
‧ 人機互動 

‧ 萃智系統性創新方法 
‧ 工管實務與案例 
‧ 精實管理 
‧ 資料分析在健康醫療系統之 

應用 
‧ 服務創新設計 
‧ 行銷管理 

註 1：若非工工專業畢業且未修過作業研究與工程統計，必修基礎必修課程；若為工工專業畢業，則需提出修課成

績（75 分或等級制 B 以上）且經任課老師及系主任同意，方可修習其他課程代替，但不得抵學分數。 

 


